附件3

单位法人承诺书
本人      系                  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单位经办人          向省（中）直单位稳岗返还审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申请稳岗返还资金并作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提交的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许可证及其他证明材料承诺真实、有效。

2.我单位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及我省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财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健全、运行规范,不属于“僵尸企业”或严重违约失信企业。

3.我单位在省本级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4.我单位         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沈阳市当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     %。

 5.我单位申请稳岗返还资金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支出，不用于其他支出项目。

     6.我单位如违反以上承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